附件1：

湖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

团体会员自律检查表
（2024年度）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营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湖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

团体会员自律检查表

（2024）年度

事务所全称及团体会员号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成立时间：      

组织形式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
办公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从业人员总数：       执业税师人数：      非执业税师人数：

其中 分支机构从业人员总人数：    分支机构注税师总人数：

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：       元     利润总额：       元

本年度应交纳团体会费：     元   本年度已交纳团体会费：    元

事务所集团化情况：□无       □省内联合 □省外联合 

                  □总公司   □分公司   □母公司   □子公司 

现设有分支机构：    个 其中分（子）公司：  个 办事处：   个

分支机构的名称、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：

执业情况自检报告

税务师事务所使用“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”-“业务报备”模块实行报告赋码执行情况

初次使用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
未使用原因（已使用本栏不填）：

（各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业务报告须登陆“中税协信息服务平台”-“业务报备”模块申请赋码）
执业情况自检报告：

税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业务执行遵守相关税收法律法规情况：

税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业务遵循行业准则及业务规则情况：

内部管理自检报告：

其它需要报告的情况：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

诚信情况自检报告

要求:参照《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行业诚信记录管理办法》的有关内容自检。

事务所、税务师信息更新维护：□及时   □不及时

参与行业活动、资料报送：    □按时   □不按时

纳税信用：                  □良好   □不好

被举报或媒体曝光：          □无     □有

有无行政惩罚：              □无     □有

履行会员义务：              □良好   □不好
所获表彰及荣誉：

《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及落实行业行政管理要求等情况报告

是否在电子税务局报送基本信息并做出承诺：□是 □否    

2、电子税务局信息采集完成情况：

·是否取得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码    □是 □否

·是否督促从业人员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经实名认证 □是 □否

·是否取得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码  □是 □否

·是否如实向税务机关报送业务委托协议要素信息  □是 □否

·是否如实向税务机关报送专业税务顾问、税务合规计划、涉税鉴证和纳税情况审查业务要素信息    □是 □否

是否加强事务所合规建设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建立质量管理制度、风险控制机制，规范承揽和开展业务    □是 □否

是否建立业务记录制度，记录执业过程并形成工作底稿等内容   □是 □否

           党建工作开展情况自检报告

党建入章情况：□是   □否    

党支部：□已成立 □未成立    党员人数：      人

党员情况：姓名、性别、职务、组织关系所在地、联系方式

两个覆盖工作情况：

1.党组织组建立情况：

2.流动党员管理情况：

3.组织生活开展情况：

检查结论

税务师事务所自查结论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市（州）协会联络站检查结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省税协检查结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检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